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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 

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及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趙 柱 幫 先 生 的 提 問  

 
“ 7 月 1 4 日 沙 田 反 送 中 大 遊 行 ， 超 過 1 0 萬 人 參 與 ， 由 起 步 到

終 點，全 程 和 平 地 進 行。入 夜 後 ，警 方 於 源 禾 路 開 始 製 造 混 亂， 及

後 更 強 行 衝 入 沙 田 各 商 場，包 括 沙 田 新 城 市 廣 場，並 在 已 申 請 不 反

對 通 知 書 的 沙 田 百 步 梯 的 和 平 集 會 現 場，四 處 追 捕 市 民 和 封 鎖 港 鐵

沙 田 站 ， 最 終 釀 成 沙 田 新 城 市 廣 場 大 規 模 的 警 民 衝 突 。  

 
 在 遊 行 衝 突 發 生 前，多 名 沙 田 區 議 員 曾 於 源 禾 路 要 求 與 當 日 現

場 指 揮 官 對 話，期 望 作 為 警 民 橋 樑，緩 解 衝 突。惟 警 方 一 意 孤 行 ，

拒 絕 溝 通 ， 更 闖 入 多 個 沙 田 商 場 圍 捕 ， 進 一 步 激 化 警 民 衝 突 。  

 
 現 就 此 事 提 問，包 括 警 方 的 執 法 過 程、港 鐵 封 鎖 沙 田 站 及 列 車

不 停 站 的 原 因，並 要 求 部 門 作 出 相 關 檢 討。若 將 來 沙 田 區 再 次 舉 辦

大 型 遊 行 及 集 會 時，警 方 不 應 拒 絕 與 區 議 員 溝 通 和 濫 用 暴 力 圍 捕 清

場 ， 以 致 嚴 重 破 壞 社 區 安 寧 。  

 
( a )  警 方 於 7 月 1 4 日 沙 田 大 遊 行 中 ， 由 行 動 開 始 至 終 結 ， 警 方 共

派 出 多 少 名 警 員 執 勤 ？ 來 自 哪 些 警 區 ？ 所 有 警 員 的 職 級 人 數

分 布 為 何 ？ 所 有 警 員 所 屬 部 門 的 人 數 分 布 為 何 ？  

 
( b )  警 方 曾 於 源 禾 路 近 沙 田 賽 馬 會 游 泳 池 側，向 在 場 的 沙 田 區 議 員

表 明 不 會 推 進，並 指 遊 行 人 士 可 向 大 會 堂、沙 田 站 方 向 離 開 。

惟 警 方 後 來 違 反 承 諾，從 源 禾 路 和 沙 田 鄕 事 會 路 三 處 推 進 至 交

界 位 置，並 繼 續 往 源 禾 路 好 運 中 心 方 向 推 進。當 時 的 現 場 指 揮

官 是 誰 ？ 是 誰 下 令 上 述 三 面 推 進 的 行 動 ？ 為 何 如 此 下 令 ？  

 
 
 

(一) 



( c )  警 方 在 源 禾 路、橫 壆 街 和 担 杆 莆 街 推 進 期 間，大 批 警 員 闖 入 好

運 中 心、新 城 市 廣 場 和 沙 田 中 心 屋 苑 平 台。當 晚 共 有 多 少 名 警

員 進 入 好 運 中 心、新 城 市 廣 場 和 沙 田 中 心 屋 苑 平 台 ？ 來 自 哪 些

警 區 ？ 所 有 警 員 的 職 級 人 數 分 布 為 何 ？ 所 有 警 員 所 屬 部 門 的

人 數 分 布 為 何 ？  

 
( d )  闖 入 好 運 中 心 和 新 城 市 廣 場 共 涉 及 多 少 個 警 方 小 隊 ？ 各 小 隊

人 數 多 少 ？ 各 小 隊 的 指 揮 官 是 誰 ？ 好 運 中 心 和 新 城 市 廣 場 的

管 理 處 均 表 示 沒 有 報 警 求 助，各 小 隊 基 於 甚 麼 理 由 闖 入 好 運 中

心 和 沙 田 中 心 屋 苑 平 台 ？ 闖 入 私 人 屋 苑 的 目 的 為 何 ？  

 
( e )  警 方 闖 入 新 城 市 廣 場 後，曾 一 度 封 鎖 港 鐵 沙 田 站 的 入 口。由 哪

個 指 揮 官 下 令 ？ 如 此 下 令 的 原 因 為 何 ？ 港 鐵 列 車 亦 一 度 不 停

沙 田 站 ， 這 是 警 方 還 是 港 鐵 的 決 定 ？ 所 作 決 定 原 因 為 何 ？  

 
( f )  警 方 是 否 承 認 於 7 月 1 4 日 以 圍 堵 群 眾 的 方 式 來 解 決 大 型 衝

突 ？ 當 日 由 誰 在 場 指 揮 該 次 的 ‘ 圍 堵 行 動 ’ ？ ‘ 圍 堵 行 動 ’

目 的 為 何 ？   

 
( g )  7 月 1 4 日 沙 田 大 遊 行 後 ， 防 暴 警 員 於 新 城 市 巴 士 總 站 強 行 推

進 將 和 平 的 市 民 逼 向 大 埔 公 路 (沙 田 段 )， 而 當 時 該 路 段 仍 有 大

量 車 輛 高 速 行 駛 。 警 方 有 否 考 慮 這 樣 驅 趕 市 民 會 引 發 嚴 重 車

禍 ？  

 
( h )  7 月 1 4 日 沙 田 大 遊 行 後 ， 警 方 在 1 次 拘 捕 行 動 中 有 警 員 從 後

伸 手 插 眼 ， 用 手 指 挖 被 捕 者 的 眼 睛 。 請 問 挖 眼 是 否 合 理 的 武

力 ？  

 
( i )  警 隊 有 否 任 何 指 引 容 許 警 員 於 執 法 過 程 中 挖 被 捕 者 的 眼 睛 ？

警 方 會 否 承 認 該 名 警 員 濫 用 暴 力 ？  

 
( j )  7 月 1 4 日 沙 田 百 步 梯 的 和 平 集 會 有 不 反 對 通 知 書 ， 有 效 期 至

當 天 2 3： 0 0。 為 何 警 方 在 集 會 未 完 結 的 時 候 ， 已 有 大 量 防 暴

警 員 包 圍 現 場，製 造 恐 慌，並 以 非 法 集 結 的 罪 名，無 理 拘 捕 市

民 ？   

 

(二) 



( k )  《 警 察 通 例 》第 2 0 章 第 1 4 條 規 定 警 員 行 使 警 察 權 力 時，必 須

表 明 身 份 和 出 示 委 任 證。辨 識 警 員 的 身 份 是 一 切 調 查、問 責 行

動 的 基 礎 。  

 
( i )  7 月 1 4 日 沙 田 遊 行 後 ， 警 方 行 動 時 ， 警 方 防 線 的 機 動 部

隊 人 員 身 穿 的 戰 術 背 心 委 任 證 位 置 只 放 白 紙，便 衣 警 員 亦

沒 有 佩 戴 委 任 證 行 使 警 權。請 問 警 員 是 否 可 以 不 佩 戴 或 攜

帶 委 任 證 工 作 ？  

 
( i i )  如 警 方 行 動 時 ， 防 暴 警 員 戰 術 背 心 的 委 任 證 位 置 只 放 白

紙，沒 有 行 動 呼 號，而 便 衣 警 員 亦 沒 有 佩 戴 委 任 證 行 使 警

權 ， 請 問 市 民 可 以 如 何 辨 別 警 員 ？ 又 如 何 投 訴 ？  

 
( l )  翻 查 資 料 ， 在 現 有 機 制 下 ， 每 年 只 得 3 %至 4 %的 投 訴 最 終 成

立 ， 而 2 0 1 7 / 1 8 年 度 涉 及 行 使 警 權 的 質 詢 ， 警 方 的 接 受 率 為

0 %。 警 方 是 否 認 為 每 年 有 9 6 %至 9 7 %的 投 訴 都 是 無 理 ？ 獨 立

監 察 警 方 處 理 投 訴 委 員 會 是 否 可 以 真 正 監 察 警 員 執 行 職 務 ？

若 投 訴 結 果 只 對 警 方 帶 來 警 告 效 果 ， 普 通 市 民 有 甚 麼 保 障 ？  

 
( m )  警 方 於 7 月 1 4 日 的 衝 突 中 ， 共 拘 捕 了 多 少 名 市 民 ？ 拘 捕 的 原

因 為 何 ？ 有 多 少 人 正 被 檢 控 中 ？ 有 多 少 人 獲 警 方 無 條 件 釋

放 ？  

 
( n )  警 方 於 7 月 1 4 日 沙 田 大 遊 行 以 武 力 清 場 ， 有 否 影 響 沙 田 區 的

良 好 警 民 關 係 ？ 沙 田 警 民 關 係 組 有 否 進 行 任 何 工 作 改 善 警 民

關 係 ？ 如 有 ， 請 詳 細 告 知 ； 如 沒 有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 
( o )  未 來 會 否 進 行 任 何 工 作 改 善 警 民 關 係 ？ 如 有，請 詳 細 告 知；如

沒 有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”  

 
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回覆﹕  
 

提 問 ( e )  
 

港 鐵 公 司 一 直 致 力 維 持 安 全 舒 適 的 乘 車 環 境，視 乎 實 際 情 況，在 有

需 要 時 會 作 出 相 應 車 務 調 動 ， 以 維 持 車 務 運 作 暢 順 。  

  

(三) 



2 0 1 9 年  7  月 1 4 日 沙 田 站 附 近 有 公 眾 活 動 進 行 ， 車 站 大 堂 內 有 大

量 人 群 聚 集，為 確 保 乘 客 安 全，當 日 晚 上 約 十 時 零 五 分，港 鐵 安 排

東 鐵 綫 來 回 方 向 的 列 車 不 停 沙 田 站。同 時，沙 田 站 職 員 亦 留 意 到 有

乘 客 欲 乘 搭 列 車 離 開，車 務 控 制 中 心 因 此 安 排 了 兩 列 分 別 前 往 紅 磡

及 羅 湖 方 向 的 列 車 在 沙 田 站 接 載 乘 客。車 站 方 面 亦 有 作 出 廣 播，通

知 乘 客 月 台 有 列 車 接 載 乘 客。期 間，車 站 仍 然 開 放 供 乘 客 出 入 站 。

其 後，有 見 在 車 站 聚 集 的 人 群 逐 漸 散 去，列 車 服 務 於 約 十 時 三 十 分

回 復 正 常 。  
 
香港警務處的綜合回覆﹕  

 
於 二 零 一 九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下 午，有 團 體 於 沙 田 區 進 行 公 眾 集 會 及 遊

行 ， 惟 最 終 當 日 活 動 演 變 為 大 規 模 騷 亂 ， 共 有 5 2 人 被 捕 。 經 調 查

後 ， 3 4 人 獲 無 條 件 釋 放 ；  7 人 已 獲 釋 但 案 件 仍 在 調 查 中 ； 1 人 仍

在 保 釋 候 查 。 警 方 在 取 得 律 政 司 意 見 後 ， 已 正 式 落 案 起 訴 1 0 名 人

士 暴 動、傷 人、襲 警 及 故 意 阻 撓 在 正 當 執 行 職 務 的 警 務 人 員 和 未 能

出 示 身 份 證 明 文 件 等 罪 名。而 以 上 案 件 將 在 裁 判 法 院 和 區 域 法 院 進

行 。  
 
黎 梓 恩 議 員 和 趙 柱 幫 議 員 在 沙 田 區 議 會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及 保 安 事 務

委 員 會 的 大 部 份 提 問 均 涉 及 行 動 或 刑 事 罪 行 的 細 節，而 相 關 事 件 正

待 法 庭 待 審 理。在 刑 事 調 查 及 相 關 司 法 程 序 終 結 前 警 方 暫 不 便 進 一

步 回 應 。   

 
對 於 非 假 設 性 並 與 一 般 警 務 有 關 的 問 題 ， 答 覆 如 下 ：  

 
1 .  趙 柱 幫 議 員 在 提 問 ( i )查 詢 警 方 使 用 武 力 的 事 宜 。   

 
根 據 香 港 法 例 第 2 3 2 章《 警 隊 條 例 》第 1 0 條，警 方 有 法 定 責 任

維 持 公 共 安 全 及 公 共 秩 序 。 當 發 生 嚴 重 破 壞 公 共 秩 序 和 公 共 安

全 時 ， 警 方 須 履 行 其 法 定 責 任 ， 採 取 適 時 及 適 當 的 行 動 確 保 公

共 安 全 及 公 共 秩 序 不 受 破 壞 。  

 
警 方 在 使 用 武 力 方 面 有 嚴 格 的 指 引 。 所 使 用 的 武 力 必 須 是 為 達

到 目 的 而 須 使 用 的 最 低 程 度 武 力 。 在 使 用 武 力 之 前 ， 警 方 會 在

情 況 允 許 下 給 予 警 告，說 明 使 用 武 力 的 意 圖。在 使 用 武 力 之 前 ，

(四) 



並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情 況 下 ， 給 予 涉 案 人 士 一 切 服 從 警 察 命 令 的 機

會 。 達 到 目 的 後 ， 須 立 即 停 止 使 用 武 力 。  
 
2 .  趙 柱 幫 議 員 和 黎 梓 恩 議 員 分 別 在 提 問 ( k ) 和 ( a ) ( i ) 問 及 辨 識 警 務

人 員 身 分 的 事 宜 。  
 

所 有 職 位 的 警 務 人 員 均 有 被 辨 識 身 分 的 方 法 。 例 如 ， 軍 裝 人 員

會 在 制 服 展 示 警 員 編 號 。  

 
如 市 民 提 出 要 求 ， 軍 裝 警 務 人 員 應 出 示 委 任 證 ， 除 了 以 下 三 個

情 況 例 外 ：  

 
(i). 情況不容許；  
(ii). 出示委任證會影響警隊行動及 /或危及有關人員的安全；或   
(iii). 要求不合理。  

 
3 .  黎 梓 恩 議 員 在 提 問 ( b ) ( i i )要 求 澄 清 警 務 人 員 進 入 私 人 地 方 執 法

及 其 間 所 配 備 的 裝 備 的 指 引 。  
 
一 般 軍 裝 巡 邏 人 員 、 刑 事 調 查 人 員 ， 以 致 衝 鋒 隊 、 機 動 部 隊 及

特 別 部 隊 人 員 等 ， 執 勤 時 均 會 配 備 槍 械 。  

 
《 警 隊 條 例 》 (第 2 3 2 章 )第 5 0 ( 3 )條 訂 明 ， 如 任 何 警 務 人 員 有 理

由 相 信 任 何 須 予 逮 捕 的 人 士 已 進 入 或 置 身 於 某 處 ， 居 住 在 該 處

或 管 理 該 處 的 人 ， 須 容 許 警 務 人 員 自 由 進 出 該 處 ， 並 給 予 一 切

合 理 的 便 利 ， 以 便 警 務 人 員 在 內 搜 查 。  

 
《 警 隊 條 例 》 (第 2 3 2 章 )第 5 0 ( 4 )亦 訂 明，如 未 能 根 據 第 ( 3 )款 獲

准 進 入 該 處 ， 則 任 何 人 在 根 據 手 令 行 事 的 情 況 下 ， 及 在 本 可 發

出 手 令 但 為 免 使 須 予 逮 捕 的 人 有 機 會 逃 離 警 務 人 員 而 未 取 得 該

手 令 的 情 況 下 ， 該 人 進 入 該 處 及 在 內 搜 查 ， 乃 屬 合 法 。  
 
任 何 人 如 覺 得 在 事 件 中 受 委 屈 ， 可 到 任 何 警 署 報 案 室 、 警 察 投

訴 課 報 案 中 心 ， 或 透 過 電 話 、 書 信 、 電 郵 或 傳 真 ， 向 投 訴 警 察

課 作 出 投 訴 。  

 

(五) 



警 方 現 時 沒 有 進 一 步 資 料 向 沙 田 區 議 會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及 保 安 事 務

委 員 會 補 充，因 此 沙 田 警 區 的 代 表 將 不 會 出 席 該 委 員 會 於 二 零 二 零

年 三 月 五 日 舉 行 的 會 議 。  

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S T D C  1 3 / 2 0 / 3 5  V  
二 零 二 零 年 三 月  
 

(六) 


